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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公務機密維護宣導 

   辦公室的機密維護 

        (摘錄自:彰化縣政府政風處) 

 

(一)文書機密維護： 

    處理機密文書，應遵照國家機密保護法暨其施行細則及依行政院事務管

理手冊有關保密之規定，並注意公務人員考績法暨其施行細則、刑法、行政

程序法、電腦處理個人資料保護法等相關法規辦理。 

有關國家機密等級區分如下： 

1.絕對機密：適用於洩漏後足以使國家安全或利益遭受非常重大損害之事項。 

2.極機密：適用於洩漏後足以使國家安全或利益遭受重大損害之事項。 

3.機密：適用於洩漏後足以使國家安全或利益遭受損害之事項。 

    辦理公務機密事項，各承辦人應依規定謹慎核列適當機密等級，並標示

於規定位置（公文書標示於左上角）；有關國家機密之核定應依國家機密保

護法暨其施行細則辦理，一般公務機密之核定應依「事務管理手冊文書處理」

且依下列原則辦理： 

1.專責處理：各單位應指定稱職人員專責處理機密文書。 

2.減少層次：機密文書由各單位主管拆閱後，由收發人員依照批示送交主辦 

單位，由密件承辦人員簽收承辦，並儘量減少處理過程之層次及參與人員。 

3.限制分發：機密資料之分發應以其職務上必須知悉或必須持有之人員為限， 

非經核准不得公佈或提供複製。 

4.妥慎傳送：機密文書之分發，應使用雙封套，內層封套右上角應註明機密 

等級，並加密封，於封口處加蓋「密封章」，再裝入外封套送發。對外之 

傳遞，如屬「絕對機密」者由承辦人或指定人員傳遞，屬於「極機密」、 

「機密」「密」者，應雙掛號函件或傳遞人員傳送。 

5.安全保管：機密文書處理完竣後，應送檔案課歸檔，以集中保管。將機密 

資料檔案與非機密資料檔案分開保管；於借調檔案時並依相關機密檔案管

理之標準作業程序辦理。 

6.徹底銷毀：如需銷毀機密文書及資料時，應先造清冊後，依規定會同政風 

室派員辦理，各單位應購置碎紙機處理平時廢棄之一般公文、機密稿件或 

文書。 

7.各單位不屬於機密等級之資料及行政決定前之擬稿或其他準備作業文件， 

其內容有限制閱讀必要者，亦應審慎核定標示「限閱」字樣。 

8.各單位受理當事人或利害關係人之申請閱覽、抄寫、複印或攝影有關資料 

或卷宗，以主張或維護其法律上利益有必要者為限，對於上述之申請，有

下列情形之一者，得予以拒絕： 



 (1)行政決定前之擬稿或其他準備作業文件。 

 (2)一般公務機密，依法規規定有保密之必要者。 

 (3)涉及個人隱私、職業秘密、營業秘密，依法規規定有保密之必要者。 

 (4)有侵害第三人權利之虞者。 

 (5)有妨礙社會治安、公共安全或其他公共利益之職務正常進行之虞者。 

 

(二)會議機密維護： 

1.各單位主辦會議之議事範圍，若涉及機密事項者，應以秘密方式舉行，並 

慎選會場服務工作人員，會議前應清查會場，防止竊聽，竊錄之可能性。 

2.重要會議之機密資料，主辦單位應註明機密等級並編號分發，且會後收回。 

3.會前審查與會人員資格，限制非法定人員參與。 

4.會中宣佈機密等級，要求與會人員保密，會後做到不猜測、不談論、不傳 

告之規定。 

5.重要會議紀錄之分發，以出席會議單位及有關之上級機關為限，並應編號 

登記備查。 

6.機密會議內容，以不發佈新聞為原則，如有必要須簽陳  首長奉核後發佈。 

 

(三)通信機密維護： 

1.電話交談應避免敘及公務上知悉及事關民眾權益之應秘密情事，對於相關 

探詢或洽辦公務上應秘密之情事，應拒絕回答之。 

2.總務室應定期檢查機關內部電話線路、電話機、會議室以維護通信機密發 

現異常裝置物，應保持現場完整並通報政風室，洽請有關單位派員處理。 

 

(四)其他機密維護應注意事項： 

1.對職務上持有或知悉之公務機密資料或民眾檢舉、陳情、申辦之資料，禁 

止攜出辦公處所及外洩他人，並應善盡保管之責任。 

2.私人通訊或寫作不得涉及公務機密，如同仁在使用網路社群工具時，務必 

避免在網路洩露個人公務訊息，避免遭中共網軍蒐集、接觸。 

3.私人不得對外談論或發佈知悉之有關公務機密消息。 

4.各單位主管必須對所屬員工加強保密宣導，以提高保密警覺。 

5.凡具有機密性之廢棄字紙必須立即銷毀。應注意原資料內容，是否涉及個 

人隱私及公務資料之外洩，不能再使用者應立即銷毀。 

6.各單位之公務處理涉及以下所例示之狀況者應以「密」等核定之並應加註 

解密條件及保密期限： 

(1)行政決定前應保密事項之案件在之擬稿或其他準備作業文件。 

(2)一般公務機密，依法規規定有保密之必要者。 

(3)涉及個人隱私、職業秘密、營業秘密，依法規規定有保密之必要者。 

 



貳、 消保宣導 

     接獲自稱客服的來電要小心! 

     (摘錄自:行政院消費者保護處) 

 

     

 

 



參、 反詐宣導 

     假檢警怎麼騙你的? 

        (摘錄自:聯合晚報)  

 



肆、 公務機密維護宣導 

       火災逃生避難 

       (摘錄自: 法務部行政執行署) 

 

(一)逃生避難流程 

1.開門，往一樓往外逃生 

   火場逃生最佳策略就是離開建築物，而離開建築物最好的方法就是往

一樓往外逃生，人往上跑是跑不贏煙的，因此火場逃生原則為往下逃生。

另外，在開門之前應先觸摸門把測試溫度及觀察門外是否有煙霧。如果門

把溫度很高覺得燙手時，表示門的另一邊已是高溫的狀態，切勿開門，並

改採其它逃生避難路線；若未感高溫，則先開一條門縫觀察門外狀況是否

有煙霧，若無煙霧再行逃生，並隨手關門，以防止火勢及濃煙擴散；若有

煙霧則不可嘗試穿越煙霧逃生，應關門退回室內，並用衣物或毛巾將門縫

塞住，防止煙霧流入，改採其它逃生避難路線。 

    2.至樓梯間未見煙霧，即可繼續往下往外逃生 

   只有在確認樓梯裡沒有任何煙霧時，才可以選擇走樓梯往下避難，選

擇走有防火門的安全梯逃生是最佳選擇，因為關上防火門可阻絕火勢及濃

煙擴散至安全梯間，形成安全的逃生環境。 

    3.樓梯間往下逃生時發現煙霧，應改採水平方向尋找其它逃生避難路線 

   如果發現有煙霧從樓梯間下方蔓延上來，表示下方發生火災，是一個很

危險的環境，此時不應改往上跑（煙平均上升速度為每秒 3~5公尺，人平均

往上速度為每秒 0.5 公尺，所以人往上跑是跑不贏煙的），也不應繼續往下

跑，而應選擇水平方向尋找其它逃生避難路線，並關門以防止火勢及濃煙侵

入，再用衣物或毛巾將門縫塞住，防止煙霧流入。 

4.平時應規劃 2個方向逃生路線 

    當主要逃生出口無法往下往外逃生時，請尋找第二逃生出口往下往外

逃生；若第二逃生出口也受阻礙，則改往相對安全空間關門避難，並撥打

119求援，記得詳細告知 119等待救人員的所在位置，等待消防人員救援。 

 

 

   （二）火場逃生避難時，一定要謹記隨手關門 

   火場逃生避難時，一定要謹記「隨手關門」。如果起火點在居室內或屋

內，逃離起火居室及家裡時，應隨手關起房門及大門，可以將火勢及濃煙侷

限於起火居室內或屋內，以利其它房間或樓層的人順利逃生避難。 

 

 



(三) 火災時示警其他人 

    1.火災時-大喊失火示警家人之情況 

(1)火在門外(摸門把測試溫度)，若門把燙(關門、塞門縫)，改往第二個方 

   向逃生避難。 

(2)門把燙(改往火、煙、熱的反方向避難尋找相對安全空間) 

(3)門把不燙且開門無煙(往下逃並隨手關門) 

2.火在身邊，開門逃出後，往下往外逃生並隨手關門。 

  火災逃生避難以保命求生為主要目標: 

(1)不可為了收拾財物而延誤逃生避難時間。 

(2)不可搭乘電梯逃生。 

(3)不可躲在浴室。 

(4)不可用塑膠袋套頭。 

(5)不可浪費時間尋找濕毛巾而延誤濤聲避難時間。 

 

 

 



伍、  廉政宣導 

      保稅監管關務員關說媒介廠商承包工程案 

   (摘錄自: 行政責任案例彙編) 

      

    （一）事實概述: 

海關保稅監管關務員甲，於某年間利用職權推介 A 廢料處理商予其職務

上受監管之 B 公司，使該 A 廢料處理商得以標購 B 公司 2 筆工廠廢料處

理工程，案經海關政風室查察後，關務員甲違規事證明確，予以追究行政

責任。 

 

（二）懲處（戒）情形: 

1.懲處（戒）原因及結果： 

關務員甲與負責監管之 B公司具職務上利害關係，卻向其推介 A廢料 

處理商，致 A商標購工程得利。案經海關政風室簽陳機關首長核可後， 

提請考績委員會審議，以關務員甲違反關務人員獎懲辦法第 8條第 11 

款規定，決議予以記過 1次處分。 

2.相關法條： 

（1）公務員廉政倫理規範第 3點：「公務員應依法公正執行職務，以公 

共利益為依歸，不得假借職務上之權力、方法、機會圖本人或第三 

人不正之利益。」 

（2）關務人員獎懲辦法第 8條第 11款：「關務人員有左列情形之一者， 

         記過：利用職權對與其職務有關係之公司行號，推薦人員者。」 

 

（三）廉政小叮嚀: 

1.關務人員職務敏感而特殊，面對威脅利誘的機會也多，執行職務更應 

依法行政及以公共利益為依歸，謹慎嚴守與廠商間之分際，不得假借 

職務上之權力、方法、機會圖本人或第三人不正之利益。 

2.公務員若遇有涉及機關業務，有違法或不當影響特定權利義務之虞之 

請求時，亦應依公務員廉政倫理規範，於 3 日內簽報其長官並知會政

風單位，才能保障自身權益，避免不慎觸法。 


